
組織及團體憑證管理中心憑證廢止申請書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*IC卡卡號  

*組織(團體)名稱  

*組織(團體)OID  

*聯絡人姓名  

聯絡人職稱  

*公務電子郵件信箱  

*公務電話  

公務傳真  

*廢止原因 

□組織或團體裁撤、□卡片遺失 

□卡片毀損、□其他，請說明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組織或團體設立登記印鑑(圖記) 組織或團體負責人印鑑 

  

註:學校請加蓋學校印信，免蓋負責人印鑑 

 
填表說明: 

1.*為必填欄位 

2.IC 卡卡號:請填寫 IC卡片上註明之卡號，例如 XC00000000001166 

3.組織(團體)OID，例如2.16.886.103.20001 

(可連線至 https://oid.nat.gov.tw 查詢 OID，因變更 OID 而廢止憑證者需填寫原 OID。) 

4.如因 IC卡遺失，需廢止憑證 IC卡時，請先使用憑證停用/復用功能【請連結憑證停用/復

用】，將 IC卡停用，以確保安全。 

 

 

服務電話: 02-2192-7111  服務信箱: egov@service.gov.tw  謝謝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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